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信息网上公开表
一、评价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编号
	渝职防现评字〔2017〕第15号
	评价类别
	现状评价

	项目名称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风险类别
	严重

	报告编制人
	田平

	建设单位
	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章伯林

	项目地理位置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

	现场调查人员
	汪运、徐一雷
	调查时间
	2017.10.25

	采样、检测人员
	赵万江、宋云波等
	采样检测时间
	2017.10.25-27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章伯林

	报告评审专家
	梁道康、雷勇、黄进
	评审时间
	2017.12.28


二、项目简介

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由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集团公司）、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智全公司）、重庆浩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浩康公司）合作组建而成，主要从事化工原料、中间体等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本次评价包括5万t/a甲醛装置和5000t/a醚化蜜胺树脂项目。
5万t/a甲醛装置和5000t/a醚化蜜胺树脂项目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进行了竣工验收，并对该项目定性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7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工作的通知》（渝安监发〔2012〕127号）的相关规定，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正式委托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对公司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三、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通过对生产工艺流程、职业卫生调查和重点评价因子的综合分析，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于工作场所空气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甲醇、甲醛、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粉尘、盐酸、氢氧化钠。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测因素
	检测点（人）次
	检测结果 
	合格率

	1 
	岗位个体噪声

（8h等效A声级）
	2
	符合要求
	100%

	2 
	设备噪声
	10
	——
	——

	3 
	控制室噪声
	2
	符合要求
	100%

	4 
	甲醇
	6
	符合要求
	100%

	5 
	一氧化碳
	1
	符合要求
	100%

	6 
	二氧化碳
	1
	符合要求
	100%

	7 
	盐酸
	2
	符合要求
	100%

	8 
	甲醛
	11
	符合要求
	100%

	9 
	粉尘
	1
	符合要求
	100%

	10 
	工频电场
	1
	符合要求
	100%


四、评价结论

职业卫生综合评价一览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评价结论

	1
	总体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符合

	2
	生产工艺设备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符合

	3
	职业病危害防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符合

	4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
	符合

	5
	职业病防护用品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试行）》
	符合

	6
	建筑卫生学及辅助用室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符合

	7
	应急救援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基本
符合

	8
	职业卫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等
	符合

	9
	职业健康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符合

	10
	职业健康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9号）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不符合


本报告书确定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的风险分类为严重。
五、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P22，生产制度，工作时间8:40~晚上8:40与P39，四班三运转不一致。

2、P25，核实供热节中“电解锰厂”的描述。
3、P34，表4-1，职业病危害识别表中应补充甲酸。
4、P5,《制药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护规范》应删除。

5、现场加强应急设施冲淋洗眼器及风向标的维护。

6、P5，GB/T474-2011更新为GB/T4754-2017。

7、现场警示标识，对甲醇设施有毒气体报警器，对甲醛报警器的位置进行合理调整，避免出现现场第一次检测时超标未报警的情况。

8、第5章中补充防护设施的有效性分析。

9、P35，表4-1，细化工作日写实，应描述巡检工在路线的工作内容及操作等。

专家组通过《评价报告书》。《评价报告书》按专家意见修改后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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